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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轩职业学院文件
川文职院〔2016〕53 号

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关于做好

2016 年秋季国家奖助学金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院(部)、处（室、委）、中心：

在学院党委、行政的高度重视和指导下，2016 年国家奖助学

金评审工作按照《关于做好 2016 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

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助函〔2016〕34 号）的相关政策规定已规范、

高效地完成。现就做好 2016 年秋季国家奖助学金发放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对象

2015-2016 学年度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 2016-2017

学年度国家助学金获得者。三金详细名单见附件。

二、发放标准

国家奖学金标准为每人 8000 元；国家励志奖学金标准为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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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 元；国家助学金标准分 4000 元、3000 元、2000 元三个档次。
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全额发放。国家助学金分秋春

季两次发放，本次发放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，即 2000 元、1500

元、1000元。

三、发放方式

本次发放的三金将由财务处通过网上银行一次性发放到受助

学生成都银行卡中。发放奖助学金之前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

制表，并组织学生本人签字核对核对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、获

奖受助金额等相关信息是否正确。具体发放时间另行通知，届时

请受助学生到附件成都银行查询核对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学生要正确合理

地用好奖助学金。如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学校将停发春季学期国

家助学金，并追回已发的国家奖助学金，情节严重的，要依据有

关规定严肃处理：

1.触犯国家法律、条令、条例和有关规定者；

2.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；

3.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；

4.存在超过一般学生的高消费现象，如：生活铺张浪费、购

买高档生活用品、擅自校外租房、沉迷网络游戏、吸烟酗酒等。

（二）国家奖助学金由财务处存入学生本人的成都银行卡中。

银行卡只能由学生本人保管使用，其它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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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收取、保管、使用。如若出现上述现象就是违反规定和纪律，

学校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受奖受助学生必须在 2016 年 12 月

15日前登陆四川省学生资助系统“学生信息管理”模块核对本人

银行卡账号，确保银行卡账号准确。如有银行卡账号变更的，及

时将新的成都银行账号录入系统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对国家奖助学金

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同时接受财

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任何个人和

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截留、收取奖助学金作为班费、困补费、学

生活动经费、外出考察费、实习经费等；不得安排学生平分奖助

学金；不得巧立名目侵占、挪用或收回、扣减奖助学金；不得以

实物或服务形式抵顶国家奖助学金；不得擅自变更受奖助学生。

如有上述行为就是严重违规违纪，学院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奖助学金发放到学生手中后，又组织学生集中上交平分、挪作班

费或作勤工助学工资发放的，一经查实，对组织人员进行严肃处

理。

（四）加强对学生的感恩教育。国家奖助学金是党中央、国

务院为激励大学生勤奋学习、志存高远和全面发展而设立的。受

奖受助学生要深刻理解国家设立奖助学金意义，要坚定人生信念，

树立远大理想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心存报国之志，常怀

感恩之心，要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义务劳动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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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工作实绩回报社会、回报国家。

（五）各院（部）、有关部门要公开咨询及申诉渠道，重大

违规违纪事件处理结果要公开。国家奖助学金发放工作政策性强，

涉及面广，师生关注度高。教职员工不准违反国家有关财政纪律

规定，不准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不准采取任何方式影响、干扰

国家奖助学金正常发放，不准索取或接受学生及家长的现金、有

价证券，不准以任何理由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与发放挂钩的任何费

用，违者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，涉嫌违法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（六）国家奖助学金发放监督联系方式

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电话：028-69805044

电子邮箱：18583907508@163.com

附件：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2016 年秋季国家奖助学金发放名单

四川文轩职业学院

2016 年 12月 8日

抄 送：四川文轩职业学院董事会。

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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